
                                                                                                              

ART-HS-S-08                                                                                                                                       A 版 

承攬商施工申請與安全告知單 

承攬廠商名稱：  工程名稱： 施工地點： 施工日期： 

一、環境污染調查： 

1.施作過程是否有下列污染產生(請簡要說明)？ 

   廢水 、 廢氣 、 廢液 、 噪音  有害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事業廢土生活廢棄物 

  污染(特性/內容)說明： 

2.施作過程中是否使用下列物質? 無 

   氣體                                                有機溶劑                          

   毒化物                              化學藥劑        

  燃料 柴油, 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 

3.承 1.施作過程中產生之廢棄物、廢液，貴公司將如何處理? 

  留由客戶自行處理   攜走,並丟棄於外面垃圾桶    攜走,並交由合格之清運商清走 

4、施作過程中是否有其他污染防治措施(請說明)？ 

5、除吸菸區外一律禁止吸煙；全場區禁止嚼食 檳榔，禁止飲用、吸入含有酒精性之飲料，如發現以上事項，將立即罰款新台幣五千元，累     

   犯者將罰款加倍                                  被告知人簽名欄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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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前安全告知事項 

工 作 場 所 環 境 潛 在 危 害 因 素 應 採 取 之 安 全 衛 生 措 施 

為建構「安全的工作環境」，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應遵守本廠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規定及相關制度。承

攬商施工前應向工程承辦單位提出工作安全許可申

請經檢查合格後，確認相關作業申請（如明火作業、

高架作業、電氣作業、侷限空間、入槽作業、特別危

害健康作業等），未經許可不得施工。 

一、 工作場所環境依各區域特性告知 

二、 分項工程告知，作業類別為： 

1機械災害防止        2起重吊掛作業 

3爆炸、火災及腐蝕、洩漏之防止 

4墜落、飛落災害防止  5電氣危害之防止 

6防護具、衛生        7侷限空間作業災害防止 

8粉塵作業災害防止    9打樁、植樁作業防止 

10露天開挖作業       11擋土支撐作業 

12模板作業           13鋼筋作業 

14施工架作業         15鋼構作業 

16開口作業           17混凝土作業 

18車輛機械 

三、每日作業前告知施工人員，有關工作場所環境及

相關分項工程當日有變動之可能性危害因素後，於

「承攬商施工前安全告知單」承攬商員工簽認後，並

依規定佩戴安全防護器具裝備等檢查確認合格後始

可入場施工，收工後並經檢查安全無虞後始可離廠。 

一、 工作場所可能危害因素有缺氧、粉塵、中毒、火災、

爆炸、墜落、感電、燙傷、化學性灼傷、車禍等危害

因素。 

二、 高架作業，如配管、線棚配設、電纜舖設、儲槽治裝、

鋼構組配、高架上油漆施工等，若未做好人員安全防

護措施（安全帽、安全帶、安全繩或安全網），或固

定架鬆脫，可能會有意外墜落的危險。 

三、 地下工事作業：如地下管施工；電氣接地網埋設施

工；營建深基礎開挖、紮筋、板模、灌漿；營建廠房

地下室，電梯坑道（pit），RC集水坑等土方開挖施工，

應做好防止土方坍陷之安全防護措施等。（如施打鋼

板樁、土方運離現場、夜間警示燈措施、圍籬等） 

四、 高壓電（接近界線距離：161KV＞170㎝）、高壓電（69KV

＞80㎝、34.5KV＞70㎝、22.8KV以下＞60㎝）、低

壓電（110V、220V、380V）等配電設備接近會有感電

（電擊）危險。 

五、 電氣設備作業如果未作好人員安全防護措施，可能會

有意外感電（電擊）危險。 

六、 侷限空間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包含缺氧、中毒、火

災、爆炸、墜落、感電、燙傷等 

七、 轉動設備慎防備捲入，嚴重時會致死。 

八、 明火作業如未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可能會有火災、爆

炸或感電危險。 

一、 承攬商工作人員對工作場所之環境及可能危害因素需確實瞭解，並

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以及本廠頒定之「各種工程

及作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相關作業規定。 

二、 作業人員進入工作場地（工地），一律需佩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

配備，另應依該作業內容特性，配備必要之個人安全防護器具及急救

器具（防護衣、防護眼鏡、防護手套、安全帶），其所需之防護器具

急救器具由承攬商自備，且品質需符合國家安全標準， 

三、 承攬廠商使用自有與自行承租、承借之危險性機械、設備或器具應

實施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 

四、 施工前應採取之安全衛生措施應依照本工作場所環境施工前安全告

知及分項工程告知內容規定辦理。 

五、 工作場所環境區分即分項工程告知後，於相關安全防護器具裝備等

檢查合格後始予開始施工。 

承 攬 廠 商 簽 認 

本項工程（作業）之安全衛生事項，包括出入廠區管理規定、廠區共同性

安全衛生規定事項（已於承攬合約相關附件中載明）及工作場所之安全衛

生事項等，均已於    年   月    日經業主告知並充分瞭解，承攬商保

證對所屬人員（韓載承攬商及其人員）進入工作場所前詳實說明告知上開

規定及應注意事項，如有違反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負責人或工地負責人：              安全衛生管理人： 

 


